
2023 年度广东省中学生天文知识竞赛暨 2024 年全国中

学生天文知识竞赛广东赛区预赛一号通知 

 

一、活动背景 

广东省中学生天文知识竞赛，是由广东天文学会、广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

协会主办的广东地区规模最大的青少年天文竞赛，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十七届。

本赛事是广东省教育厅公布的 2022—2025年面向全省中小学生竞赛活动的规范

性竞赛事活之一，是与全国中学生天文知识竞赛对接的全省性天文竞赛活动。

本赛事旨在推动广东地区的中小学天文科普，传播天文知识，培养青少年的科

学精神，让年轻一代了解天文学作为自然科学基础学科的重要性，为全国中学

生天文知识竞赛选拔优秀的选手，以及为省内中学生天文爱好者提供交流平

台。 

二、组织单位 

    监管单位：广东省教育厅 

支持单位：广州市教育局  

主办单位：广东天文学会  广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 

承办单位：广州大学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广东科学中心 

三、比赛时间 

    初赛：2023 年 4-8 月 

    决赛：2023 年 10-11月 

国赛备赛交流活动： 2023年内择机举办 1-2次 

四、竞赛规则 

1、组委会 

本届赛事由 2023年广东省中学生天文知识竞赛组委会统筹，组委会主要以

广东天文学会成员以及各赛区组织委员会负责人组成。 

2、竞赛内容 

竞赛考察内容包括天文常识和星空知识、基础天文观测和理论知识及其应

用、天文学史和天文新闻、国内外著名天文观测设备、以及与广东乡土地域有

关的天文知识等。天文学是一门实验的科学，天文观测是推进天文学发展的原



动力。为了通过竞赛增进青少年对现代天文观测的了解，高年组和低年组均设

定一定比例的观测与应用类题目，通过给出天文数据和天文现象的有关背景材

料，要求学生利用中学所学的天文、地理、数学和物理等知识进行分析答题。 

3、竞赛形式 

竞赛设置赛区初赛和省决赛，初赛以各赛区组织为主，省决赛由省组委会

直接负责，分为高低年组以笔试和观测操作实测两种形式共同开展。 

A: 笔试 

笔试为 100分钟，分值占比 80% 

B：观测操作实测 

望远镜操作实测 10分钟，分值占比 20% 

各赛区参赛考生的初赛成绩不算入决赛成绩，决赛的成绩分高、低年组进

行排名，从高到低挑选全国中学生天文知识竞赛决赛入围选手，实际入围名额

以国赛组委会公布为准。 

4、奖项评定 

考虑目前天文科普工作在省内乃至全国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组委决定比

赛依然保留过往“鼓励为主、兼顾选拔”的评奖原则，计划采取以下评奖方

案。以广东省中学生天文知识竞赛冠名的市赛，省赛授权可以颁发省赛初赛证

书 

组委会将根据赛区总参赛人数和赛区选手分区赛分数分布情况确定该赛区

省赛总获奖人数。判据条件：总参赛人数≥2500 人的赛区，初定获奖人数≤

20%总有效参赛人数；2500＞总参赛人数≥1500 人的赛区，初定获奖人数≤30%

总有效参赛人数；1500 人＞总参赛人数的赛区，初定获奖人数≤40%总有效参

赛人数；总参赛人数指本赛区成功报名的选手总数，总有效参赛人数指赛区赛

事得分不为 0的选手总数。 

获奖名单均按排名以大致按 1:3:6的比例颁发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5、关于省决赛指标 

（1）根据各赛区参赛规模：每 200名考生配置 1个决赛指标到赛区，上限

为 5名。 

（2）根据各赛区参赛规模：每 1000名考生配置 1个决赛指标到赛区，上



限为 5名。本配置与上述（1）分别计算。 

（3）各赛区根据近 2年省赛决赛人数的年平均值，指标 1：1配置到赛区 

（4）根据上年度入围全国中学生天文知识竞赛决赛选手人数按 1：1配置

到各赛区，上年度国家队集训队队员人数所属区域按 1：1配置指标到参赛单

位。 

（5）赛区拟设置广州赛区、东莞赛区、深圳赛区、佛山赛区、珠海赛区、

粤东赛区，韶关赛区、西南赛区（江门、阳江、茂名、阳春、云浮等市）等赛

区，建议中山并入珠海赛区，清远并入佛山或西南赛区，普宁与揭阳并入粤东

赛区，未在此列的市级参赛单位，根据就近原则并入相应赛区参赛（或已有三

个以上参赛单位申请独立赛区。对于西南赛区或其它较少参赛单位的市级单

位，由于地域比较分散，可选择大赛区或独立赛区配置指标。 

（6）广东天文学会将提供一份试题供各赛区参考选用。各赛区如选用学会

赛题的需统一时间开赛。试卷由广州大学印刷厂印制（如有异议可向学会提出

申请，并签订相应的保密责任协议）。各赛区的试卷份数由赛区组委决定，并支

付相应的费用。 

6、关于参赛费用。 

本次竞赛不收取任何费用，参赛师生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7、赛事由广州市教育局立项支持，如赛事冠名为广东省中学生天文知识竞

赛，不得进行行业冠名。 

五、工作安排 

1. 考场设置 

本次初赛在各赛区进行，2月底前各赛区成立赛区工作组委，确认参与

2023年省赛，组织本赛区的竞赛工作。  

疫情管控期间，为最大限度保障参赛师生的健康，各赛区需遵行当地疫情

防控的管控要求来组织竞赛。 

２. 赛务时间表 

时间进度 

（一）2023年 1-2月，完成各赛区活动组委会的组建工作，向赛事报备方

案，确认参与 2023年省赛的初赛。3月 15日前向学会报备赛区的组委名单



（详见附件 1）。  

（二）2023年 3-4月，赛前筹备工作。3 月 25日-4月 25日进行系统网上

报名（以省赛初赛冠名的赛区）。4月 25日前完成赛区组织方案的报备。 

（三）2023年 4-8月举办初赛。8月 15日前完成各赛区的预赛，并提交省

赛预赛的赛题。在系统倒入录入考生的成绩（成绩须转化为赛区的奖项标准

分，统一录入，考生查询奖项与打印证书） 

（四）2023年 10-11月，举办决赛。 

（五）2023年 12 月，完成活动相关总结，递交有关资料。 

六、竞赛组委会 

根据广东天文学会常务理事会讨论决定，委派常务理事王洪光、苏成悦、

邓荣标、 童竹君、秦孟立、林树坚、潘文彬、罗坚强成立组织委员会。组委下

分工如下：由王洪光副理事长组委会负责人、命题工作组组长，苏成悦为赛事

工作协调组长，邓荣标为赛事执行组长兼考务工作组组长，童竹君为赛事宣传

工作组组长、秦孟立为评奖委员会组长及监事长。 

七、本赛事规则最终解释权归广东天文学会所有。 

 

广东天文学会 

2023年 2 月 28日 



附件 1：   回执 

 

2023年广东省中学生天文知识竞赛               赛区组委会   

广东省中学生天文知识竞赛组委： 

    本赛区根据今年的赛制，已成立相应的竞赛组委开展本区域的赛事工作。根据赛事的安

排，本赛区在 3月 15日前完成竞赛组委组建工作，4月 25前完成竞赛方案的报备及组织考

生报名。8月 15日前完成本赛区比赛及试题报送工作：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工作邮箱：                                                                 

 

近三年本赛区的参赛单位已知悉赛事文件，并拟参赛的单位：                                                                                                 

                                                                                 

                                                                                

 

 

                                                           主办单位（签章） 

                                                            2023年   月     日 

姓名 单位 职务 工作分工 

    

    

    

    

    

    


